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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泖港镇关于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《泖港镇关于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审核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

执行。

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1 月 1 日

泖府字〔2020〕1 号

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文件

签发人：杜劲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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泖港镇关于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切实改善本镇农民生活居住

条件和乡村风貌，扎实推进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建设，按照《上

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9 年第

16 号令）、《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，

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府规〔2019〕21

号）和《松江区关于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沪松府规〔2019〕1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镇实际，就进

一步推进本镇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制定如下实施办法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秉持新发展理念，贯彻

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，落实本市 2035 总体规划、乡村振兴

战略规划，按照本镇乡村振兴发展要求以及镇党委、政府工作

部署，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

度，鼓励和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居住，节约集约土地资源，切实

改善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，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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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保障农民合法居住权。坚持以村民自主选择为导向，充

分尊重农民意愿，采用多元化方式保障农民合法权益。

2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。严格落实上级相关工作要求，通过

规模引导、布局优化、标准控制等方式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，

达到节约土地、减量用地、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、提高土

地利用效率的目的。

3、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。加大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推进力度，

切实改善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，促进农民相对集中居

住可持续推进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

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，有序推进本镇农民相对集中居住。

重点聚焦高速公路、高铁和高压线沿线、生态敏感区和环境综

合整治区 “三高两区”；近期（至 2022 年）按照泖港镇郊野单

元（村庄）规划（2017-2035）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；远期（至

2035 年）逐步完善健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政策体系，依据镇

总规、郊野单元（村庄）规划（2017-2035）及集建区控制性规

划，多途径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。

二、推进模式和支持政策

根据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总体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在充分

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，采取进镇上楼集中、农村村内平移集

中、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等多种模式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。

（一）进镇上楼集中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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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沪府规〔2019〕21 号文件相关要求，依据镇总规、镇

详规，优化本镇上楼安置办法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。

1、规划和土地

依据镇总规、镇集建区控制性规划，通过落实容积率、集

中绿化率、房屋密度等各项管控指标，保障农民进镇上楼集中

安置用地需求。

2、资金支持

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建设资金主要以由市、区两级政策资金

及镇财政支持予以筹措，同时体现进镇上楼集中户适当出资。

3、安置对象

根据市政府 16 号令，结合泖港镇郊野单元（村庄）规划，

针对以下对象开展进镇上楼集中居住：

（1）四个撤并村，即：泖港村、新龚村、范家村、南三村

全体拥有宅基地房屋的村民；

（2）十一个规划确定的保留村（黄桥村除外），无法取得

宅基地资格权但现拥有宅基地房屋的村民。

在上述范围内，着重优先解决“三高两区”内的村民进镇

上楼集中居住。

4、安置标准

（1）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 12 月 31 日）户籍在本村的

可以计入安置人数，上楼安置面积按照 4 人及 4 人以下户不超

过 180 ㎡，5 人及 5 人以上户不超过 200㎡确定。村民自行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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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单价 1000 元/㎡。

（2）一户宅基地中兄弟都已成家，要求分家的经审核后，

分家产生的增加户，参照安置标准第一条确定面积后，由村民

自行负担建设成本予以购买安置面积。

（3）安置面积不足部分（可安置面积-实际安置面积）按

照建设成本给予货币化补偿，分家产生的增加户不享受安置面

积不足部分货币化补偿。

（4）存在一户多宅情况的，在保证其一个上楼安置名额的

同时，可在其安置取得的建筑面积基础上增加 20 ㎡（总面积不

得超过 200 ㎡）或给予 4 万元一次性补贴，多余宅基地按节地

补贴标准退出。

（5）2020 年度进镇上楼集中居住建设成本按 10000 元/㎡

计算，以后年度根据建设实际情况对建设成本和村民自负安置

单价作相应调整。

（二）农村村内平移集中居住

鼓励、引导符合市政府 16 号令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平移

归并到本村规划确定的集中居住新社区。

1、规划和土地

按照沪府规〔2019〕21 号文件相关要求，依据镇总规条件，

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，各村通过调整修编郊野单元

（村庄）规划，确保农民集中居住用地需求。

2、资金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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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建设资金主要由市、区两级政策资金及

镇财政支持予以筹措，同时体现农户适当出资。市、区两级政

策资金结余部分归属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3、建房对象

根据市政府 16 号令及《松江区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，结合泖港镇郊野单元（村庄）规划。现有十一个保

留村中，在村内拥有宅基地房屋并符合宅基地平移资格的农户，

实施村内平移集中居住。着重优先解决“三高两区”内的农户

村内平移集中居住。

4、建房标准

农户建房应在符合规划、建筑、风貌等管控标准要求的基

础上，由农户自主提出建房申请，经村镇部门审批后实施。

（1）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 12 月 31 日）户籍在本村的

农民可以计入申请建房人数。4 人及 4 人以下户的宅基地占地面

积不超过 90㎡，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 180 ㎡；5 人及 5 人以

上户的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超过 100 ㎡，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

200 ㎡。特殊情况的经审核后，宅基地占地面积可放宽到不超过

140 ㎡，建筑面积根据人口适当增加。建房檐口高度不得超过

10 米，屋脊高度不得超过 13 米，层数不超过 3 层，并取消农业

辅房。

（2）存在一户多宅情况的，在保证其一个平移宅基地的基

础上，可在其审批取得的建筑面积基础上增加 20 ㎡（总面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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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超过 200 ㎡）或给予 4 万元一次性补贴，多余宅基地按节地

补贴标准退出。

（3）针对本村户籍的农户，虽拥有宅基地平移资格权但不

愿意参与平移建房的，可借鉴黄桥村模式探索实施整户迁入村

内多层公寓居住（具体办法另行制定）。

5、建房补贴

（1）本镇给予平移农户节地补贴。节地补贴标准为 2000

元/㎡（节地面积=各村讨论确定的原宅基地标准面积-新申请建

房宅基地面积）。

（2）采用政府提供的图纸符合本村乡村风貌建设导则的农

户给予每户 3 万元风貌补贴。

（3）农户放弃的建筑面积（经审批取得的建筑面积-实际

新建建筑面积），可获得节房补贴（黄桥村除外），节房补贴标

准为 2000 元/㎡。

6、风貌管控

按照市政府第 16 号令、沪府规〔2019〕21 号文件精神及本

村乡村风貌建设导则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提供风貌统一的农房设

计图纸，推进农村平移集中点建房统一规划、统一设计、自主

联合建设。采用政府提供的图纸符合本村乡村风貌建设导则的

农户可以获得风貌补贴，不符合的不予批准。

（三）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

（1）对于通过买卖方式取得宅基地房屋且自愿退出的外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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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，可享受一次性货币化补偿。镇以 7800 元/㎡的补贴标准，

按照批准的宅基地面积给予一次性货币化补偿，并按 5 万/户叠

加一次性速签、速搬奖励。

（2）外来住户拥有一户多宅并自愿全部退出的，在实施前

条政策的同时，多余宅基地按村内平移集中的节地补贴标准予

以补偿退出。

（四）宅基地房屋修缮

对于不愿意参加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但有维修意愿的，农户

应自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，经鉴定其房屋确认为 D

级危房，影响生产生活安全的，经镇相关部门审批后，允许其

对房屋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固及修缮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强化镇级统筹领导

成立镇集中居住工作推进领导小组，由镇长任组长，分管

建设的副镇长任副组长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为

村镇办负责人，成员为镇规划资源所、镇农办、镇财政所、镇

房管所、镇环卫物业、镇农林公司、镇公路站、镇水务站等相

关部门负责人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常态化统筹推进农民相对集中

居住工作，做好目标任务分解下达、年度计划制定、项目方案

审核及项目实施推进等工作。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协

同实施本办法意见。

（二）落实各村主体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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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总体工作要求，明确各村为本村推

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主体单位，村书记为第一责任人。各

村应以埭为单位，有序推进本村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，制定

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实施方案。充分发挥村民民主自治作用，

依托村民自治组织和乡规民约，促进农村基层土地管理的民主

决策、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。对于村庄规划编制、农民建房资

格认定、建房和安置面积标准等相关事项，应由村集体经“三

重一大”讨论决策后报送镇审核。

（三）实施目标责任考核监督

围绕农民集中居住总体目标要求，明确目标责任，细化目

标任务，按年度制定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计划，加强各项指

标管控，严把操作审批环节，加强建设施工管理，将农民相对

集中居住工作纳入各村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和各村领导干部政

绩绩效评价。

本办法由村镇办负责解释，实施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的，

将适时对该办法进行修订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。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3 日印发


